
湖 南 省 财 政 厅
湘财资函〔2025〕18号

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行政事业单位资产调剂
共享信息推送工作的通知

省直各部门、单位９各市州、县市区财政局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财政部关于建立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

产调剂共享平台（以下简称“全国共享平台”）的决策部署９我

厅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资产管理板块建立了湖南省国有资

产调剂共享平台模块９并于 2025年 5月印发《湖南省财政厅关

于做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信息推送工作的通知》

（湘财资函〔2025〕9号）９对平台对接和信息发布工作进行部

署安排。但平台上线以来９我省资产调剂共享信息推送数量偏

少、质量不高９尤其是需求信息与单位实际配置需求匹配度较

低９“重购置、轻管理”“重占有、轻共享”等现象依然存在。为切

实推动资产盘活利用９避免“一边闲置、一边添置”９提升财政

资源配置效率９现就进一步做好资产调剂共享信息推送工作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站位，深刻认识资产调剂共享的重要意义

当前９全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规模持续增长９但部分单

位仍存在资产闲置低效、重复配置等问题９既造成财政资源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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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９也影响履职保障效能。全国共享平台的建立９打通了中央

与地方、部门与层级间的资产信息通道９实现了跨部门、跨级

次、跨地区资产调剂共享的“全国一盘棋”格局。推进资产调

剂共享９是践行勤俭节约理念、深化预算管理改革的重要举措９

更是缓解财政收支矛盾、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的现实需要。

各地各单位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９牢固树立“闲置就是浪费、

共享创造价值”的理念９坚决破除“部门所有”“单位专用”的

思维定式９将资产调剂共享作为强化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有机

结合的重要抓手９切实抓紧抓实。

二、聚焦关键，全面落实资产调剂共享各项任务

（一）全面清查盘点，夯实数据基础

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应在现有资产清查基础上９进一步开展

闲置低效资产专项盘点９重点聚焦房屋、土地、车辆、大型仪

器、办公设备及家具等资产９全面核实资产使用状态９准确标

注“闲置”“待处置”“共享共用”等信息。对清查发现的账实

不符、权属不清等问题９要建立专门台账９明确责任主体９限

期整改到位９确保资产信息真实、完整、准确。教育、卫生、

科技等行业主管部门应结合行业特点９牵头建立本行业资产共

享共用机制９推动专业设备集约使用。

（二）规范信息发布，畅通供需对接

及时发布供给信息。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应按照“应进尽进”

原则９将闲置、可共享或待处置的资产信息及时发布至全国共

享平台“调剂广场”“共享广场”。已上线公物仓的地区９应通

过公物仓统一汇聚发布；未上线地区９由单位直接发布９全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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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示可调剂共享资产信息。

精准发布需求信息。各单位应确保严格贯彻落实优先通过

调剂方式配置资产的制度规定９结合履职需要、资产存量及 2026

年资产配置预算申报情况９在充分论证基础上９通过平台“需

求广场”发布资产需求信息。要准确填写需求类型、资产分类、

技术指标等要素９提高信息匹配效率。对已配置的资产９应及

时清理相关需求信息。

（三）优化配置流程，强化预算约束

全国共享平台已汇聚大量可调剂、可共享资产资源。各单

位在申报新增资产配置预算前９必须先行通过平台查询匹配９

对平台内可满足需求的９原则上不得再编列新增资产预算９切

实推动“先调剂、后配置”管理机制落地。财政部门将在预算

审核中加强对资产调剂共享情况的审核９对未精准发布需求信

息９原则上不予安排预算；对已发布需求信息９经与调剂广场、

共享广场的数据匹配９可调剂、可共享的资产９原则上不再新

增资产预算。

（四）主动拓展范围，推动跨域共享

积极对接中央资源。鼓励各单位主动查询中央单位在全国

共享平台发布的资产信息９对符合履职需求的９积极沟通对接９

争取纳入中央单位资产调剂范围９拓宽资产来源渠道。 推动省

内跨域调剂。打破地域、部门、层级界限９积极推动资产在省

市县之间、部门之间有序流动。省属单位闲置资产优先向市县

基层调剂；市县冗余资产可在全省范围内统筹调配９实现资产

梯度利用和最大化共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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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压实责任，确保资产调剂共享工作取得实效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单位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９

要亲自部署、明确分工９将资产调剂共享纳入内部管理制度和

业务流程９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９确保任务落地见效。

（二）强化协同联动。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和技

术支持；行业主管部门要牵头推进本系统资产共享工作９形成

“横向联动、纵向贯通”的工作合力。

（三）注重宣传培训。通过专题培训、案例教学等方式９

提升相关人员业务能力和操作水平９广泛宣传“闲置就是浪费、

共享创造价值”理念９营造“厉行节约、物尽其用”的良好氛围。

（四）加强结果运用。自 2025年度起９资产调剂共享工作

情况将作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告的重要内容９并纳入资产

管理和预算管理绩效评价范围。省财政厅将定期通报各地各单

位工作进展９推广典型经验做法。

四、联系方式

政策咨询：0731-85165103

技术支持：0731-85165110转 4

附件：信息发布操作手册

湖南省财政厅

2025年 10月 15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依申请公开


